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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粤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第八届董事会第八十九次会议 

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则》、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作为广州粤泰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对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八

十九次会议审议涉及与关联方共同投资、收购关联方资产、为关联方借款提供担

保的议案，发表如下专项独立意见： 

一、《关于与关联方共同投资设立湖南粤泰城市运营（集团）有限公司的议

案》； 

1、此次关联交易为公司拟与关联方共同投资设立湖南粤泰城市运营（集团）

有限公司（公司名称暂定，以最后工商部门核准的为准）的事项。交易金额拟

为人民币 10000万元。本次交易是公司根据经营发展战略的需要，符合公司目前

所处的行业发展格局及自身实际情况。 

2、目前公司董事会成员由 9人组成，其中非关联董事 9人，审议程序合法；

本次关联交易议案的同意率为 100%，审议结果有效；本次关联交易方式公允，

符合市场经济规则，体现了公平、公正、诚信的原则； 

3、此次关联交易的金额为人民币 10000 万元，关联交易金额未超过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百分之五，因此此次关联交易事项无需提交公司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 

4、综上所述，经充分讨论，我们认为本次交易是公司根据经营发展战略的

需要，符合公司目前所处的行业发展格局及自身实际情况。因此，我们认为并未

损害公司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同意董事会的决议。 

二、《关于公司收购江门市碧海银湖房地产有限公司 60%股权的议案》； 

1、此次交易是公司拟收购碧海银湖公司 60%股权，碧海银湖拥有碧海银湖

项目，该项目立足江门，拥有丰富的土地资源，具有良好的市场前景。通过本次

交易，可补充上市公司的土地储备，可扩张公司业务规模。通过本次交易上市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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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的房地产开发业务实力将进一步提高，且在产业链上的布局更加完善，为消费

者提供居住服务的能力进一步增强，同时也为公司开拓了更为广阔的增长空间，

有利于提升公司在房地产开发领域的竞争力。 

2、目前公司董事会成员由 9人组成，其中关联董事 4人，非关联董事 5人，

在此议案表决时，关联董事已按照有关规定回避表决，审议程序合法；本次关联

交易议案的同意率为 100%，审议结果有效；关联交易方式公允，符合市场经济

规则，体现了公平、公正、诚信的原则。 

3、本次交易的金额为 229,222.446 万元人民币，其中关联交易为

65,492.2911万元人民币。关联交易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百分

之五。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 12 个月内上市公司与杨树坪及其控制下的粤

泰控股及其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额已经达到 3,000万元以上，且占上市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以上。因此此次关联交易事项需提交公司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 

4、综上所述，经充分讨论，我们认为并未损害公司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

股东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同意董事会的决议。 

三、《关于江门市碧海银湖房地产有限公司为关联方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1、广州粤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粤泰控股”）向浙商金汇信托股

份有限公司借款人民币 8.2 亿元是为了投入到碧海银湖公司的项目后续开发建

设中，截止 2018年 4月 30日，粤泰控股已经累计投入碧海银湖公司 7.99亿元，。

由于碧海银湖公司目前尚处于项目建设开发前期，对资金需求较大，因此本次担

保事项为了保障碧海银湖公司项目建设开发的持续稳定。同时该次为关联方担保

符合关联交易的规则，符合公司的利益； 

2、公司董事会成员由 9 人组成，其中关联董事 4 人，非关联董事 5 人，在

此议案表决时，关联董事已按照有关规定回避表决，审议程序合法；本次关联交

易议案的同意率为 100%，审议结果有效；本次关联交易方式公允，符合市场经

济规则，体现了公平、公正、诚信的原则； 

3、本次关联交易所涉及的交易金额已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百

分之五，同时本次关联交易为上市公司为关联方借款提供担保的事项，因此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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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4、经充分讨论，我们认为本次担保事项为了保障碧海银湖公司项目建设开

发的持续稳定，同时公司控股股东广州粤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提供对

碧海银湖公司的全部应收债权作为此次担保的反担保，根据中审众环出具的

（2018）012592 号审计报告，截至 2018 年 4 月 30 日碧海银湖公司仍有对广州

粤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的“其他应付款”余额合计人民币 8.015亿元，

不足部分广州粤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现金补足。 

因此，我们认为并未损害公司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和非关联股东的利

益，同意董事会的决议。 

 

 

 

独立董事：李新春、吴向能、王朋 

二 O一八年六月四日     


